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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军与李某抚养费纠纷上诉案——变更抚养费应符合法定条件
李红军与李某抚养费纠纷上诉案
——变更抚养费应符合法定条件

　　【裁判要旨】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故子女要求增加抚养费的，应重点审查何为法律规定的“必要时”的前提条件，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所列3种情形加以判断。对于夫妻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协议离婚，并就子女抚养等问题已经在协议中加以明确，子女短期内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子女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不增加抚养费将导致子女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均应尊重先前裁判的既判力，不应轻易变更。

　　【案号】一审：（2014）东陵少民初字第00105号　二审：（2014）沈中少民终字第00144号

　　【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法定代理人：吕春丽，系李某之母。

　　吕春丽与李红军原系夫妻关系，李某系双方婚生女。吕春丽与李红军于2013年10月28日在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婚生女李某随母亲吕春丽共同生活，由吕春丽自行抚养。同时还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中的绝大部分归吕春丽所有。后吕春丽以无力独自承担李某抚养费用为由，向李红军主张增加抚养费，双方协商未果。李某于2014年10月诉至法院。

　　【审判】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离婚后，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原、被告在（2013）东陵民一初字第1866号民事调解书中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约定系原、被告自愿、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将酌情予以判决。关于被告李红军应给付原告李某子女抚养费数额问题，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有无固定职业，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供被告近年收入等相关证据，故本院将被告视为无固定收入，并按照辽宁省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确认被告应给付原告的抚养费数额，具体为李红军应每月给付原告李某子女抚养费530元（25578元÷12个月×25％）。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李红军自2014年10月起至原告李某18周岁时止，每月给付原告李某抚养费530元，每月10日前给付。

　　宣判后，李红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与吕春丽离婚时，大部分财产归女方所有，离婚调解书也约定了由吕春丽自行抚养，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抚养费不当。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判断未抚养子女一方是否应支付抚养费，应着重审查何为“必要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规定了3种情形，分别为：（1）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2）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本案李红军与吕春丽于2013年10月28日经原审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婚生女李某由吕春丽自行抚养，并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作出明显有利于吕春丽的约定。双方离婚不满一年，被上诉人即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但在原审及本院审理期间，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规定的情形，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吕春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民事行为的后果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对自行抚养被上诉人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应有足够的预见和判断，其在离婚调解协议中自愿与李红军约定自行抚养被上诉人，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足以表明其愿意承担独自抚养被上诉人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上诉人李红军基于对法律及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的民事调解书的权威性的信赖，与吕春丽经调解离婚，在没有正当事由的情形下，各方当事人均应当遵从民事调解书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若轻易变更，将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违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基于以上理由，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李红军给付抚养费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4]东陵少民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夫妻离婚后，关于子女抚养费用的负担产生纠纷，进而诉至法院，属于比较常见的家庭纠纷。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对要求增加抚养费的诉讼，从以往的案件处理情况看，获得支持的比例极大。但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作为对子女负有抚养义务的父母，其固有的法律权利也应受到保护，特别是经过人民法院确认的权利义务，基于既判力的考量，应被充分尊重。

　　一、关于增加抚养费的问题

　　本案在诸多要求增加抚养费的案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案中，夫妻双方经过人民法院调解离婚，时间不足一年。双方在离婚时已经就子女抚养问题作了明确约定，夫妻共同则产的分割也明显有利于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双方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方式，完全可以保证目前情形下子女的生活学习条件。虽然在离婚调解书中并未明确写明吕春丽多分的夫妻共同财产用于抵付子女抚养费，但此约定足以使上诉人李红军相信，其在财产分割上所作出的重大让步，是基于对方不要求其给付子女抚养费的考虑，则产分割与子女抚养费之间存在一种不言自明的联系。

　　我国关于子女抚养费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子女抚养意见》）等法律、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由于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一）中对抚养费的规定过于原则，司法实践当中，真正在子女抚养费诉讼中起决定作用的规范性文件则是《子女抚养意见》。增加抚养费，不能仅以子女提出主张，即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径行作出增加抚养费的判决。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支持子女主张的前提中，包含了“必要时”的限定条件，而在《子女抚养意见》第18条，对子女主张增加抚养费的条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只有符合该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才应予以增加。换言之，《子女抚养意见》的第18条是对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进一步阐释和明确，便于实践操作。虽然在司法实践当中，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考虑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对该条规定的条件掌握得比较宽松，但不能完全不做任何考量而变更。本案中，当事人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提出的主张符合《子女抚养意见》的第18条的规定，对其主张，不应支持。

　　二、关于离婚调解书约定的子女抚养的效力问题

　　处理本案，除了审查当事人的主张是否符合《子女抚养意见》的规定外，还应当考虑到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既判力问题。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已经就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签收了民事调解书，意味着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明确并受到法律约束。未成年人李某的母亲吕春丽放弃要求对方支付抚养费，自愿自行抚养李某，是其本人基于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其本人能清醒认识到自行抚养子女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并坚信有能力独自抚养子女，且在离婚时分得了绝大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也足以表明在本案审理期间，其完全有能力保障子女的学习生活条件。上诉人李红军基于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信任，在离婚时与吕春丽达成调解，其有理由相信民事调解书已经明白无误地确定了离婚后的权利义务。《子女抚养意见》第10条也明确规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仅在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才不予准予。从该条规定也能看出，对于夫妻协议约定一方独自抚养并负担全部抚养费的约定，法律上是予以认可的。如果在极短的时间内，又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改变这种权利义务，损害的是上诉人李红军对法律的信任，进而使社会公众怀疑一份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能否真正固定其权利义务，导致法院公信力的下降。并且，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还会带来较为负面的示范效应，使得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一方采取放弃要求抚养费的方法多分财产，随后再起诉增加抚养费，使另方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引发更多的道德风险。

　　基于以上原因，二审法院驳回了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郭晓娟；张忠星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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